
經文：詩十五 5 

題目：在聖殿中親近上帝的安穩 

 

5. 他不放債取利，不受賄賂以害無辜。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。 

 
《詩篇》第十五篇是一首「進殿詩」或「教導詩」，詩人指出上帝的至高威嚴

和人要持守道德上的聖潔，否則「沒有人能見主」的道理(參來十二 14)，並教導

在聖殿中親近上帝的人而唱的詩。 

 
一開始，前來聖殿朝聖的人提問：「耶和華啊，誰能寄居祢的帳幕？誰能住在

祢的聖山？」(詩十五 1)這好對照/呼應詩二十四 3：「誰能登耶和華的聖山？誰能

站在祂的聖所？」 

 
接着，祭司回答一個「五要」和「五不要」簡略的清單：「就是行為正直(要)，

作事公義(要)，心裡說實話的人(要)，他不以舌頭讒謗人(不要)，不惡待朋友(不要)，

也不隨夥毀謗鄰里(不要)；他眼中藐視匪類(要)〔「匪類」原文指「被上帝棄絕的

人」，因為他們瀆犯了上帝〕，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的人(要)；他發了誓，雖然自

己吃虧，也不更改(不要)；他不放債取利(不要)〔出二十二 25-27所教導的〕，不

受賄賂以害無辜(不要)。」(詩十五 2-5上)這也好對照/呼應詩二十四 4的教導：

「就是手潔心清、不向虛妄、起誓不懷詭詐的人。」 

 
這樣，能夠來到聖殿敬拜耶和華的人，並不是靠祭物，也不在乎禮儀上的潔

淨，而在乎道德上「聖潔」的人。他「聖潔」的生命正顯示他與上帝有最親密的

關係，他充滿上帝的生命，永不動搖。 

 
最後，詩人要唱出這樣的應許：「行這些事的人，必永不動搖。」(詩十五 5

下)能夠行這些事(詩十五 2-5上)〔「要」和「不要」的事〕的人，他怎會失腳呢？

他在耶和華面前已得著「安穩」的心境，因有耶和華與他同在，他有「平安」、

「滿足」和「信心」的生命。在他生命裡，他常常嚮往耶和華的居所，常常敬拜

上帝，如詩八十四 1-2 上：「萬軍之耶和華啊，祢的居所何等可愛！我羡慕渴想

耶和華的院宇。」 

 
默想問題： 

我們常常渴想每主日來到上帝的殿中敬拜祂嗎？我們的屬靈生命又如何呢？

有否詩篇十五篇要求的「五要」生命呢？而沒有那「五不要」的生命呢？願主幫

助我們！ 

 


